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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李冰路 430 号 

联系人 苏彦文 

项目名称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2018 年新建实验室项目 

项目简介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韦尔”）

成立于 1996 年 6 月，注册地址为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李

冰路 430号，业务涉及航空产品及服务、自动化系统、自

动化产品、特种化学、纤维、塑料以及电子和先进材料、

交通和动力产品、汽车消费产品等领域。2003 年在浦东

张江高科技园区李冰路 430 号设立了中国霍尼韦尔（中

国）有限公司和研发基地，主要为全球霍尼韦尔的产品提

供技术研究和技术支持。霍尼韦尔研发基地现有 4 幢实验

楼（分别为 3 号实验楼、4号实验楼、5 号实验楼及涡轮

增压实验楼）、1幢办公研发楼（B1楼）、1 幢办公楼（B2

楼）及相关附属设施，员工约 1500 人。 

随着霍尼韦尔研发基地内研发内容的不断更新，各实

验室研发结构需随着市场所需进行调整，另外部分实验室

需要添加新的仪器设备，因此经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

会备案同意，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将对浦东张江高

科技园区李冰路 430 号研发基地内 B2 楼-4 层、B5 楼-1

层、B4 楼 1-4 层、B1 楼-5 层的 22个实验室或区域进行

改建或新增设备，另外新增 1个危废存储柜，改建后的实

验室主要是从事进行特性材料、航空航天材料、工业过程

控制产品、安防产品等研发试验的专业实验室，建筑面积



约 1779.9 平方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对可

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

段，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

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

关权益，预防职业病，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催化剂粉尘、氮气、氦气、乙

烯、丙烯、聚丙烯粉尘、聚乙烯粉尘、

尼龙粉尘、玻纤粉尘、苯乙烯、高温、

聚乙烯纤维粉尘、氮甲基吡咯烷酮、

9,9-双(4-氨基苯基)芴）、4,4'-二氨

基二苯醚、4,4’-二氨基-2,2’-双三

氟甲基联苯、均苯四甲酸二酐、

3,3',4,4'-联苯四羧酸二酐、反式

-1,3,3,3-四氟-1-丙烯、乙烯基乙醚、

乙烯基羟丁基醚、叔碳酸乙烯酯、乙

酸丁酯、氯化铁、氯化铜、盐酸、二

氧化氮、有机醇 C12-C14、环氧乙烷、

甲基丙烯酸丁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

马来酸酐聚丙烯接枝共聚物、其他粉

尘、分子筛粉尘、氢氧化钠、一氧化

碳、甲苯、甲醛、二氧化硫、氨、铅

烟、二氧化锡、异丁烷、正庚烷、丁

腈树脂、氟铝酸钾、氟铝酸铯、焊接

烟尘、氟化物、四氟乙烷、五氟丙烷、

一氯三氟丙烯、甲基全氟丙基醚、甲

基九氟丁醚、聚氨酯粉尘、二甲苯、

乙酸丁酯、丁酮、乙苯、1,6-二异氰

酸根合己烷均聚物、六亚甲基二异氰

酸酯、2,4,6-三(二甲氨基甲基)苯酚、

异丁烯化-甲基苯乙烯化苯酚、4-甲基

-2 戊酮、环氧树脂、乙醇、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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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酐、甲醇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杨琦、戴祚晟 

现场调查时间 2018年7月2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苏彦文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价

结论： 

本建设项目的选址、总平面布置、工艺及设备布局、

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GBZ1-2010）等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报告

提出了针对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应急救援等方面的相关建

议。 

通过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卫

生防护措施是可行的，但还有不足之处；若在初步设计和

施工设计阶段能够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及的各项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建议，保证职业卫生资金的投入，项目投产后加

强职业病的防治管理，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存

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本项目从职业

病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是可行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针对空调设计、管理卫生的建议 

工作场所的新风应来自室外，新风口应设置在空气清洁

区，应远离污染源，其新风口应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洁区。

相邻工作场所的进气和排气装置，应合理布置，避免气流

短路。对进风需先通过空气过滤，以保证室内空气质量。 

排放有毒有害物的排风系统不得与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相连通。 

风管内表面应当易于清洗。制作风管的材料不得排放

有害物质，不得产生适合微生物生长的营养基质。风管宜

采用耐腐蚀的金属材料，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风管时，必

须保证风管的坚固及严密性，具有承受机械清洗设备正常

工作冲击的强度。 

新风口周围应无有毒或危险性气体排放口，同时远离

建筑物的排风口、开放式冷却塔和其他污染源，并设置防

雨罩或防雨百叶窗等防水配件、耐腐蚀的防护（防虫）网

和过滤网。新风口应低于排风口，与排风口距离应大于 5

米。新风进风口下缘距室外地坪不宜小于 2 米，当设在绿

化地带时不宜小于 1 米。 

2）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在实验区，所有人员应穿着适当的防护服，注意个人

防护，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防尘面具或口罩，如所从事活

动需要时，还应增加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对实验室内所用的每种化学制品的废弃和安全处置

应有明确的书面程序。其应包括对相关法规的充分及详细

说明，以保证完全符合其要求，使这些物质安全及合法地

脱离实验室控制。 

3）防护措施的维护、检修 



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和更新，

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应定期检查设备过滤系统的过滤

效果，定期更换滤芯，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

除或停止使用。并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维修保养，

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生限值的要求。另外，应

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

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

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公司必须确立负责检修保养部门和人员，制定各类防

护设施的检修保养周期，记录检修情况及时间，发现问题

及时报告和做好应急处理等，并做好设备维修时、以及非

正常状态下的防护措施。 

4）应急救援 

已设置的应急救援设备或器材，如急救药箱等定期进行检

查和更新，确保应急救援设备随时能投入使用。已制定的

各项应急救援预案应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应急

救援预案演练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及时完善和改进。 

5）针对职业健康监护的建议 

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

定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 号）的要求，组织从

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的职业

健康检查率应达到 100%。 

本项目建成后，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其职业健康检查周期、检查项目应与其接



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符，参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 的要求执行，本项目需要对其他致尘肺病的

无机粉尘（铝合金粉尘）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建立健全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全面掌握职工健康状

况，指定专人管理健康监护档案，妥善长期保存职业健康

检查资料。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接触相应的职

业病危害作业。体检发现劳动者出现健康损害的，应当积

极予以治疗，并调离有害作业岗位，同时要及时采取有针

对性的预防措施来控制疾患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接触者的

健康影响及其程度进行有效评价，以便制定和完善相关的

防护措施。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职工出现健康损害时，应当

积极治疗，治疗期间不得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离开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企业应当依法

无偿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印章。 

6）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 

项目投入运行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的规定，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

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对存在产生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确定监测点。 

建议该公司每年委托取得省级以上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检测点的覆盖面、检测指

标应根据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代表

性，可参照该公司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中的检测范围，并建

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 



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备和

岗位，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更换

设备，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7）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管理 

应按照《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国经贸

安全[2000]第 189号文）的要求，根据各岗位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特点，配发符合该岗位防护要求的个人防护

用品。 

本项目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加强个体防护，

个人防护用品应经常检查、更新，以保证使用的个人防护

用品是安全和有效的。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

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

用品，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

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8）施工期间防护措施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向承包工程的施工单位提出以下防护

建议，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好防护措施，避免发生职业危

害事故。 

粉尘 

在可能产生粉尘的作业岗位设置局部防尘设施，加强通

风，劳动者作业时应在上风向操作。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声、

消声、隔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劳动者隔开，尽

可能减少高噪声设备作业点的密度。 



噪声超过 85dB(A)的施工场所，应为劳动者配备有足够衰

减值、佩带舒适的护耳器，减少噪声作业时间，实施体力

保护计划。  

高温 

夏季高温季节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间施

工。严格控制劳动者加班，可能缩短工作时间，保证劳动

者有充足的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当气温高于 37℃时，一般情况应停止施工作业。 

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置工间休息室和浴室，休息室内设置空

调或电扇。 

夏季高温季节为劳动者提供含盐清凉饮料，饮料水温应低

于 15℃。 

高温作业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现有职业

禁忌证者应及时调离高温作业岗位。 

有机溶剂等化学毒物 

作业场所应设置有效通风装置。在使用有机溶剂、涂料或

挥发性化学物质时，应当设置全面通风或局部通风设施。

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作业点的上风向施工。分

装和配制油漆等挥发性有毒物质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

业，并注意现场通风。工作完毕后，有机溶剂、涂料容器

应及时加盖封严，防止有机溶剂的挥发。 

使用有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

识和警示说明。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当设置红色区

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通讯报警设

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应对接触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培训考

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针对本项目建筑施工不同工种应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如

下表： 

表 1-5-1 建筑施工行业个人防护措施 

序

号 
工种 

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 

 

1 

装

饰

装

修 

人

员 

抹灰工 粉尘、高温  
防尘口罩、热辐射

防护服 

金属门窗

工 

噪声、金属粉尘、

高温  

护耳器、防尘口罩、

热辐射防护服 

油漆工 

苯、甲苯、二甲苯、

四氯化碳、酯类等

有机溶剂、铅、汞、

铬、镉、甲醛、甲

苯二异氰酸酯、粉

尘、高温 

通风、防毒防尘口

罩、防护手套、防

护工作服 

室内成套

设施装饰

工 

噪声、高温 
护耳器、热辐射防

护服 

2 

工

程

设

备 

安

装

工 

机械设备

安装工 
噪声、高温  

护耳器、热辐射防

护服 

电气设备

安装工 

噪声、高温、工频

电场  

护耳器、热辐射防

护服、工频电磁场

防护服 

管工 噪声、高温、粉尘 
护耳器、热辐射防

护服、防尘口罩 

3 
其

他 
电焊工 

电焊烟尘、锰及其

化合物、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臭氧、

紫外线、红外线、 

高温  

防护眼镜、面罩、

防尘口罩、防护手

套，热辐射防护服、

绝缘鞋 

 

8）预防性告知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https://www.baidu.com/s?wd=%E9%98%B2%E6%8A%A4%E7%9C%BC%E9%95%9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W6LmWbvPHuWmhFhnjm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R3Pjn3PW6z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将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

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明确职业病防治职责。职业卫

生管理部门应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努力健全并严格执行已有的各项安全卫生操作规

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

定认真做好本公司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同时应把

职业卫生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证一定的职业病防

治经费。 

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的维护 

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加强生产设备的管理

维护，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

和效果。确保生产设备处于正常状态。设备检修保

养时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避免检修

保养时意外事故的发生。 

必须建立严格的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日常维

护保养和检修制度，要有专人管理，确保各类设备、

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转。 

劳动合同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的要求，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

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

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履行

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



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

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

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

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职业卫生审核与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设计阶段完成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专篇。 

该项目竣工后须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竣工验收时，其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

位自行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

用。 

其他 

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要确保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中提及的各项技术和管

理等综合措施的落实； 

(2)如果本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重新

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